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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营金融机构的利益输送管道(巴曙松；2003年8月8日)

文章作者：巴曙松

     近年来，金融业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期望进入的行业。探寻这些民营企业家进入金融业的目标，差异相当明显，如有的是将金融业视

为一个战略性的投资行业，希望分享中国金融市场快速增长带来的收益；有的希望通过进入金融业为自身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还有的

则希望通过股权投资并在适当时机转让，如此不一而足。 

     当然，从发展趋势看，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必然是一个基本的趋势，这是由金融行业作为一个竞争性的行业特征决定的，也是金

融业打破国有垄断的方向所决定的。实际上，当前的金融民营化也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至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具体比率，则是一个

十分难以准确获取的数据。 

     据不完全的粗略统计，民营资本参股或者控股的商业银行占到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4％左右；民营资本参股或者控股的保险

公司所支配的保费收入占到整个保费收入得7％左右；民营资本投入到证券公司的资本额占证券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3％左右；而目前已经

重新登记的40多家信托公司中，大约有超过10％已经由民营资本控股。无论是现状还是趋势，金融业中的民营资本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

位。 

     金融业的外部性和明显的公众色彩，使得金融机构十分容易成为一些精于“财技”的金融玩家套取信用的财务工具，成为将存款人利益

向股东进行输送的平台。因此，在完善、及时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建立起来之前，监管机构在考虑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准入问题时，最为

关键的问题应是严格监控金融机构主要的利益输送管道，并从交易的方式、总量、信息披露以及内部治理等方面采取相应的预防性举措。 

     仅仅以银行业为例，据报道，一些民营资本之所以积极打算进入银行业，主要还是希望从所控制的银行获得资金支持。这实际上就是

关联贷款和股东贷款问题，这是商业银行重要的利益输送渠道。如果一名企业家以一定的资本投入到一家银行，进而通过控制这家银行主导

银行的经营而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如果其间缺乏贷款总量、贷款条件等的限制，最终必然有可能给商业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成为银

行体系稳定的隐患，最终受损的则是广大的储蓄者。 

     从监控角度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考虑： 

     首先，是总量上的控制。目前的《商业银行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具体是要求将关联贷款的余额与资本余额的比率控制在一个特定

的比率范围之内。 

     其次，是贷款条件的控制。例如，应当确保关联贷款的发放条件不优于类似情况下对非关联借款人的贷款条件。 

     第三，是内部治理角度的防范。例如，可以要求关联贷款和股东贷款等的审批必须实行回避制度，同时要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等等。

另外，如果银行的股权比较集中，那么，对这些大股东的关联企业的监控难度也相对减少。 

     第四，是信息披露。例如，可以要求这些银行在一定规模之上的关联贷款和股东贷款应及时向市场披露，通过市场的监督来对相关行

为形成约束。 

     不过，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对商业银行的关联贷款、股东贷款的控制还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当然是关联关系的认定，如何设置关

联关系，直接影响到关联贷款控制所覆盖的范围。其次是如何在事前实现关联贷款规模的控制，保证关联贷款是以不优于类似情况下的非关

联借款人的借款条件，特别是在事前的控制上，需要信息技术的良好配合。以香港银行界为例，香港金管局开发了规范的电脑信息系统来及

时采集关联贷款的各项信息，从而能够实现对关联贷款的事前控制。 

     正由于市场条件的限制，监管机构担忧以关联贷款为代表的利益输送渠道得不到控制，而金融机构的民营化也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

势，因此，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我一直建议，一些试图通过申请牌照、或者改组现有机构、或者收购股权等形式进入银行业的民营企业，

可以在遵守现有各项对关联贷款管理的法规的基础上，主动承诺在一定的年限之内（例如３－５年）不发放关联贷款，以显示自身专注于银

行经营、而不是以套取资金为目的的市场进入目标；等到已经在市场形成一定的信誉、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健全之后再谨慎地从事这项业务。 

     我提出这项建议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主动截断商业银行主要的利益输送渠道，赢得监管机构的基本信任；二是通过

这种制度设计，把那些希望急功近利地打算通过入股民营银行套取大量关联贷款的企业分离出去；三是鼓励民营银行建立信誉，等银行发展

壮大到一定规模之后，相关制度也完善了，再考虑做关联贷款也不迟。 

     实际上，考察美国的商业银行发展的早期的一些监管规定，监管机构确实也制定过禁止关联贷款的类似规定，应当说在监管资源有

限、监管能力欠缺的环境下是有其积极作用的，随后，随着美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完善，这一禁止性举措才得以取消。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环

境下，这一举措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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